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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已作出預告，表示將於 2015年
3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第 54A條
動議一項議案 (下稱 "擬議決議案 ")，以修訂立法會於 2014年 10月
29日根據同一條文提出和通過並在憲報以 2014年第 132號法律
公告刊登的決議 (下稱 "原決議 ")(載於附件 I)。  
 
2.  訂立原決議的目的是為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建議移轉

《電子交易條例》(第 553章 )下的法定職能。原決議會於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章 )第 8條核
准關於修改《 2014-15年度開支預算案》(藉以對因設立創新及科
技局而引起的指明事項作出規定 )的建議 (下稱 "2014-2015年度
撥款建議 ")當日後的第 14日生效；或於立法會根據第 1章第 54A
條提出和通過原決議當日後的第 14日生效，兩者以較後的日期
為準。  
 
3.  根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於 2015年 2月 24日發出的立法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檔 號 ： CTB/B480-20-6-6/3/C)第 2段 所 載 ，
2014-2015年度撥款建議無法及時獲財委會核准，使相關修改納
入在 2015年 2月 25日提交立法會的《 2015-16年度開支預算草
案》。因此，政府當局認為必須先就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建議

作出新的生效安排，否則原決議將無法生效。  
 
4.  擬議決議案修訂原決議中 "生效日期 "的定義，並加入
"《修訂決議》 "的新定義，以訂明原決議將於財委會根據第 2章
第 8條核准關於修改《 2015-16年度開支預算案》 (藉以對因設立
創新及科技局而引起的指明事項作出規定 )的建議當日後的第 14
日生效；或於立法會根據第 1章第 54A條提出和通過擬議決議案
當日後的第 14日生效，兩者以較後的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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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據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當局曾分別於

2014年 4月 14日及 15日向該事務委員會及工商事務委員會簡介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建議，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並於

2014年 5月 3日舉行特別會議，以便代表團體就成立新政策局的
建議提出意見。大部分代表團體對建議表示支持，兩個事務委

員會亦通過議案，支持盡快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在 2014年 5月
23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有
關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法例修訂建議。小組委員會曾與政府當

局舉行兩次會議，研究有關法例修訂建議。雖然小組委員會大

部分委員原則上支持成立新政策局的建議，使香港的創新及科

技可長遠持續發展，但另一些委員反對政府當局的建議。小組

委員會沒有就法例修訂建議提出反對。至於擬議決議案，當局

沒有就擬議決議案諮詢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和工商事務

委員會。  
 
6.  本部已向政府當局作出查詢，就原決議既然基於上文第

3段所述的理由而無法生效，有何法律依據可仍然有效及存續，
因而能夠被擬議決議案修訂。如有需要，本部會作出進一步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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